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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根据江苏省内部审计协会的安排，现就《江苏省乡镇审计操作指南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指南）作以下说明。 

  一、 关于制定《指南》的必要性 

  我省是全国最早实行乡镇审计制度的省份之一，至今已整20年历史。20年来，全省审计界一直十分关注乡镇审计，

仅省审计厅就先后5次召开专题会议，研究乡镇审计工作，推动乡镇审计工作的开展。经过20年努力，我省乡镇审计事业

得到很大的发展，全省1243个乡镇，其中90%开展了乡镇审计，从业人员达5000多，是我省国家审计人员的两倍，仅

1998—2000年就完成各类审计项目56000多个，成为我省审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但是由于乡镇审计长期以来始终处

于自发运作的状况，没有统一的行为规范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省乡镇审计事业健康快速地向前发展。因此，从

依法治审，促进我省乡镇审计工作的发展看，有必要对这一领域的审计行为进行规范。近年来，我省进行了乡镇机构改

革和撤乡并镇工作，从数量上看，乡镇审计机构和从业人员较之以往有所减少，但是改革后的乡镇党委政府更加重视乡

镇审计工作，很多都设立了行政编制的乡镇审计助理。2001年，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乡镇审计监督的意

见，明确了乡镇审计的性质，进一步理顺了乡镇审计的领导关系，乡镇审计作为农村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产物，

在维护乡镇经济秩序和集体资产安全完整上，在有效减轻农民负担维护社会稳定上，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强化干部监督

管理上的作用更加凸现出来。现在我省乡镇的党委、政府都把审计列入重要议事日程，迫切希望改变乡镇审计粗放无序

的状态，迫切要求有一个相对统一的，较高层次的，有一定权威的业务工作规范，指导乡镇审计工作的开展。因此，制

定《指南》也是适应政治体制改革，充分地发挥乡镇审计在农村改革发展稳定中职能作用的要求。20年来，我省广大乡

镇审计人员在实践中对财政收支审计、经济责任审计、专项资金审计、村级财务审计、农民负担审计、农村集体资产评

估等，从审计的内容、审计的标准、审计的程序、审计的处理、审计的文档管理都总结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目前已具

备了把分散局部的经验上升为整体性、全面性规范的可能。因此，制定《指南》的条件已基本成熟。 

  二、《指南》起草的过程 

  2003年，省内部审计协会开始组织《指南》的起草工作。为能够充分的把乡镇审计工作的经验集中起来，反映出

来，上升为行为规范，这次《指南》起草采取省市县上下结合的方式进行。省内审协会成立了起草小组，把《指南》起

草的任务交给了乡镇审计工作起步早成果显著的南通市，委托南通市审计局内部审计指导处具体组织。一年多来，《指

南》起草经历了四上四下的过程。首先由南通市海安县内审科组织乡镇审计工作者草拟出第一稿，在发给省内审协会的

同时，由南通市局组织全市各县区有关人员讨论修改，形成第二稿，省内审协会起草小组在第二稿的基础上，发往全省

各市、县征求修改意见，于2003年7月在南通市局召开了座谈会，进一步讨论研究，并提出修改的要求，起草的同志根据

修改意见形成的第三稿，由省内审协会再次在全省征求意见，尔后形成了第四稿。今年9月，省内审协会又专门对第四稿

作了研究，与有关起草人一并对《指南》作了修改，形成提交各位专家的《审议稿》。 

  三、关于《指南》几点说明 

  （一）《指南》制定的依据。主要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、《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》（2003年第4

号令）和《江苏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审计厅〈关于进一步加强乡镇审计监督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苏政办发[2001]77

号）。鉴于目前乡镇审计有一定的行政色彩，因此，在程序性条款的设定时，参照了国家审计的有关准则，这样做既能

适应乡镇审计当前的实际，又能做到起点高、有前瞻性，引导乡镇审计向前发展。 

  （二）《指南》规范的行为主体。由于乡镇审计的立法条件还不成熟，目前还没有一个比较权威，比较系统的法规

或政府规范性文件，对乡镇审计工作进行规范。因此，《指南》初稿在规范乡镇审计行为的同时，对乡镇政府的行为也

作了一些设定，虽然这样做有一定的合理性，但是考虑到《指南》规范的主体只能是乡镇审计本身，因此，凡涉及乡镇



政府行为的条款，都予以删除或作了技术性的处理。但是乡镇审计的性质、职责、权利、义务等是规范乡镇审计行为的

基本条件，不可回避，因此，《指南》在体例上，通过《总则》、《职责权限》等章节，用相应的条款对此作了一些设

定，非此，《指南》其他章节对乡镇审计工作规范条款就成为无本之木、无源之水。同时这样做也是为今后乡镇审计工

作的立法进行必要的铺垫，有利于今后乡镇审计工作的立法。 

  （三）《指南》的体例结构。《指南》（审议稿）共6章101条。对乡镇审计的权利义务、审计内容、操作实施全面

进行了规范，初稿中原设定的审计程序一章，同与审计准备、审计实施、审计终结三章的操作内容有重复之嫌，因而

《审议稿》将审计程序一章删除，有关内容纳入审计准备、审计实施和审计终结三章节之中，把程序融入乡镇审计的全

过程，更加便于操作实施。此外，初稿的《附则》对乡镇审计的工作表式仅罗列了名称，《审议稿》去掉了《附则》，

并将表式全部具体化，进一步增强了《指南》的可操作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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